
適用公務員臘務法人員赴陸港溴規範告知書

115 年 l 月 2 日

基於您擬任職務屬適用公務員服務法第 2 條人員，倘前往中國大

陸丶香港及澳門（以下簡稱陸港澳）應遵守政府相關管理規定，並為保

障赴陸港澳人身安全及維護自身權益，特此告知公務員赴陸港澳相關

規範，請詳閱及簽名負責，並依法邊行。

一、 法令規定

（一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（下稱兩岸條例）第 9 條 。

（二）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（下

稱許可辦法） 。

（三）簡任第 10 職等及警監 4 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

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（下稱赴陸作業要

點）。

（四）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因公赴香港澳門通報作業要點

（下稱赴港澳作業要點）。

（五）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（構）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注意事項（下稱注

意事項） 。

.::.、赴陸適用對象及申請稈序

（一）簡任（或租噹簡任）第 10 職等及警監 4 階以下未涉密公務員，

依赴陸作業要點規定，於赴陸前 5 個工作日前向所屬機關（構）

申請同意後赴陸 。

（二）簡~(或棓當簡~)第 11 職等以上未涉密公務員，依許可辦法

規定，於赴陸 7 個工作日前向內政部申請許可後赴陸。 (115 年

l 月 1 日超生效）

（三）涉及國家安全、槭密或利益及涉及國家核心關鏡技術素蕎人

員，依許可辦法規定，符合各項申請事由之一，於赴陸 7 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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